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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战海峰

□ 本报通讯员 孔飞飞 汪波

　　掰手腕竟将手掰断，赔偿责任谁来承担？近日，重庆市垫江县人民

法院审结了一起因掰手腕致右臂肱骨骨折致残的健康权纠纷案件，适

用民法典中的“自甘风险”规则，判决驳回原告曾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2020年9月20日下午，李某在店门口邀请曾某进行掰手腕比赛，在

掰手腕过程中曾某受伤。经医院诊断为右侧肱骨下段骨折，且经鉴定，

曾某右肘关节功能障碍，目前属十级伤残。曾某认为，李某是该理发店

的店长，其一再邀约自己进行掰手腕，后李某将曾某手腕掰断，应当对

其伤残承担责任。遂诉至垫江法院，索赔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误工费、

护理费等共计17余万元。

　　法院认为，掰手腕符合竞技性体育的一般特征，应认定为文体活动

中的一种体育竞技活动。本案中，被告并不存在违背他人意愿的意思表

示，原告选择接受，应当属于自愿参加该体育竞技活动。比赛中，被告在

僵持状态下的突然发力系掰手腕中的常见行为，不能据此认定被告具

有过错或者重大过失。加之在原告受伤后，被告积极将原告送医治疗，

无论是垫付费用抑或是托朋友借款救治，尽到了竞技活动参与者的一

般义务。因此，对原告的受伤，应认定被告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综

上，原被告之间的掰手腕行为属于自甘风险的体育行为，被告李某无需

承担赔偿责任。

　　据此，垫江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曾某的全部诉讼请求。曾

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庭后表示，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因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与者承担责

任。该条规定明确了竞技体育活动中的自甘风险原则。本案中，法院对

曾某受伤深表同情，但曾某事先已了解掰手腕可能伴随着风险、损伤或

者事故，仍自愿参加比赛，应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故判决免除李

某的赔偿责任。

比赛掰腕骨折索赔
自甘风险损失自担家事审判定分止争 情法兼顾为民解忧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家庭和顺、夫妻和睦的优

良传统，和谐亲密的家庭关系是人们幸福生活的

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

人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却逐渐淡漠

甚至丢弃了中华民族固有的珍惜人伦亲情的优

良传统，把市场中唯利是图的弊端、社会上享乐

主义的歪风带入家庭婚姻关系之中。

　　一些人对亲人只讲索取不愿付出、只讲权利不

尽义务，还有一些人在谈婚论嫁时见利忘义，一味

索取高额彩礼，给家庭关系埋下隐患、带来阴影，甚

至造成冲突不断、纠纷频发，既损害了个人幸福，也

影响了社会稳定。

　　及时化解、妥善审理家庭婚姻纠纷，是人民

法院参与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平安的重要方式和

有力抓手。人民法院在家事审判中，人情和国法

应当统筹兼顾，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缺一不可，

使人民群众既感受到司法的公正，也感受到法治

的温情，为社会和谐稳定贡献司法智慧和力量。

与此同时，全社会还应当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家庭

美德、个人品德和民法典中有关家庭婚姻规定的

宣传教育，使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能牢固树立正确

的权利义务观，在家庭婚姻关系中增强责任、谦

让、包容和理性精神，不断夯实家庭和谐稳定的

基础。 胡勇  

民法典相关规定

　　第一千零六十七条 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

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

　　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

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

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

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

最高法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相关规定

　　第五条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

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

未共同生活；（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

还未登记就闹分手
目的未达彩礼当返

　　2020年4月底，张某经媒人介绍与朱某相识，两

人约定于当年5月2日见面。初次见面当天，张某便

按照媒人的要求给朱某送上了“见面礼”现金6万

元，对于陪朱某一同前来的家人，张某也送了3000

元礼金。见面后第二天，张某又赠送给朱某一部价

值5599元的手机，此后两人对外便以情侣的身份

相处。

　　转眼就到了中秋节，按照当地习俗和媒人要

求，张某向朱某家送去了“中秋节礼金”1万元。眼

看着两人越走越近，张某父母开始为儿子张罗婚

事。同年11月26日，张某遵照朱某家人要求，向朱某

转账22万元，作为“彩礼钱”。2021年1月20日，张某

又交给朱某12000元作为“过红礼”。不久后，两人按

照家乡风俗举办婚礼，但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结

婚次日，朱某以回家为由，向张某索要5000元现金。

　　此后，张某和朱某常常因为琐事发生矛盾，导

致这段短暂的“婚姻”无法存续。张某想要回彩礼

钱及为朱某付出的各类款项累计330599元，但遭到

了朱某及其家人的拒绝，随后张某将朱某及其父

母诉至法院。

　　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受理后认为，彩礼系

一方当事人依据本地习俗，以缔结婚姻为目的而

支付给另一方的大额财物。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的规定，如

果缔结婚姻的目的不能实现，给付财物一方有权

要求另一方返还。该案中，原告张某与被告朱某虽

已按农村风俗举办结婚仪式，但并未办理结婚登

记，原告张某缔结婚姻的目的未达到，故其要求被

告朱某返还彩礼款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应当依

法予以支持。至于张某送出的“陪同礼”、手机等，

均系订立婚约过程中的赠与物，不属彩礼返还范

围。考虑到双方共同生活时间等实际情况，法院判

决朱某及其父母返还张某彩礼款25万元。

养育回报付款十万
分手诉返缺乏依据

　　李某和曹某是夫妻，由于两人不能生育，便收

养了女儿李某苗。2015年，李某苗在某轴承厂工作

期间结识了同为工人的邹某，很快确立了恋爱

关系。

　　相恋后不久李某苗就怀孕了，于是住进邹某

家中由邹某及其家人照料。李某和曹某得知养女

未婚先孕后，便前往邹某家吵闹要求带养女回家，

并声称要“打掉”胎儿，但李某苗表示在邹某家被

照顾得很好，不愿再回到养父母家中，双方僵持

不下。

　　在双方亲友的劝说下，李某和曹某同意不带养

女回家，但要求邹某支付10万元“抚养费”，作为他们

养育李某苗的回报。随后，在双方亲友见证下，邹某

将钱交付给了李某和曹某，李某向邹某出具了条

据：“收到李某苗抚养费拾万元整，如果以后李某苗

从邹家走失，则与李方无关，此钱概不退还”。李某

和邹某父亲、姑父及邻居等人在条据上签字。

　　2015年年底，邹某和李某苗的孩子出生，但两

人常常因生活琐事发生争吵。由于两人并没有领

取结婚证，2020年7月，李某苗在未告知邹某的情况

下与他人登记结婚，留下5岁的孩子由邹某父母照

顾。邹某向李某苗的养父母要回此前支付的10万

元，但被李某和曹某拒绝。邹某随后将李某和曹某

起诉至六安市金安区人民法院，要求返还“彩礼”

10万元。

　　金安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此案属于婚约

财产纠纷，原告仅向法院提供了一张10万元的条

据，认为该款属于彩礼款应予以返还，但通过条据

载明的事实，仅能反映被告收取李某苗抚养费是

10万元，不能排除该款是由李某苗为感谢被告抚

养而支付的可能，故不支持邹某将此笔款项认定

为“彩礼”。同时，被告出具收条时，已明确注明“此

钱概不退还”，此约定并不违背法律，原告的父亲

及其他直系亲属也均签字认可，故原告起诉缺乏

依据。据此，法院依法判决驳回邹某的诉讼请求。

经济困难拒绝赡养
结合实际月付三百

　　赵某家住宣城市泾县，父母早年离婚。其母亲

年老多病，没有收入来源，只能依靠农村居民基本

养老金和子女的接济度日。但接济母亲的只有赵某

的姐姐和弟弟，赵某从未承担过赡养母亲的义务。

　　对此，赵某声称他和妻子以在家务农和打零

工为生，还欠着外债，又要供孩子读书，自身的生

活就已难以维持，且姐姐和弟弟每月都会给母亲

500元生活费，已足够负担母亲生活，自己不需要

也拒绝再支付赡养费用。

　　经多次协商未果之后，赵某的母亲无奈之下

诉至泾县人民法院，要求儿子每月给予500元赡

养费。

　　泾县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赡养父母是子女

应尽的义务，子女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

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

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

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赵某作为子女，对母亲

有赡养的义务。现其母因年老体弱，生活困难，要

求赵某给付赡养费和医疗费，符合法律规定，应当

予以支持。赡养费数额应当结合本地农村居民基

本生活需求、赵某承担赡养义务的能力，并参照有

关规定予以确定。

　　泾县法院作出判决，赵某自2021年5月起每月

给付其母亲赡养费300元，于每月25日前履行完毕。

父亲去世留下遗产
出嫁女儿有权继承

　　上世纪80年代，童某和丈夫共同在池州市青

阳县新河镇自建了一处房屋，夫妻两人在家务农

并养育了三个子女。2012年，童某的老伴去世，留下

她一个人生活。其间，两个女儿时常带着米、面、

肉、蛋等生活必需品来看望老母亲，但小儿子却因

为常住外省回来得较少。

　　据童某的两个女儿介绍，父亲生前花费住院

及医药费用约5000元，丧葬费用约2万元。他在世时

曾明确表示自己名下存款足够支付其医药费和丧

葬费。但她们并不知晓父亲存款的具体金额。父亲

去世后，两个女儿考虑母亲年老体衰且无固定收

入，故也未追问过父亲的遗产问题。直到母亲童某

在未告知、也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的情况下，将父

亲名下存款9万元全部取走给了小儿子，她们才知

道父亲遗产的具体数额。

　　随后，她们向母亲、弟弟提出要合理分配父亲

的遗产，但均被以“女人没有继承权”“老宅和钱财

都是母亲的，愿意给谁就给谁”为由拒绝。

　　2021年3月，童某和丈夫生前耕种的一亩多田

地被征迁，政府给童某配给了田亩补助款55995元，

又被童某的小儿子代替取出，这件事成为姐弟三

人矛盾激化的导火索。童某的两个女儿将母亲、弟

弟告上法庭，要求继承父亲过世后留下的老宅和

钱款。

　　青阳县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两原告虽然已经

出嫁，但依旧依法享有对父亲遗产的继承权，童某

和老伴的自建房，一半产权依法归童某所有，另一

半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理应由三名子女均等继承。

关于田亩补助款55995元，系童某与已故老伴的夫

妻共同财产，各继承人继承的份额应与继承的上

述房屋份额同理。鉴于童某已年过八十，基本丧失

劳动能力，生活来源有限，应适当予以照顾，法院

酌情确定童某的三个子女各自继承田亩补助款

6000元，余款37995元归童某。对于两原告诉请的均

等继承父亲生前9万余元存款，由于其未向法院提

供任何证据，故不予支持。最终法院确认原告对登

记在其父亲名下的房产的产权份额，被告给付两

原告应继承的田亩补助款各6000元。

□ 本报记者  王莹

□ 本报通讯员 陈立烽

　　近日，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名誉权纠纷案。当

事人将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发到微信群里，却被对方以名誉权受侵犯告

上法庭。

　　2021年2月，因小华拖欠小赖货款发生争议，小赖将小华诉至法院。

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法院制作民事调解书，调解书已经生

效并履行完毕。小赖收到民事调解书后，将调解书发到当地几百人的微

信群里，并配上一段文字，是当地一种羞辱人的话语。小华知悉后，将小

赖诉至法院，要求小赖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误工等损失5000元，

律师费5000元。

　　小赖承认自己行为不当，应该向小华道歉，但认为其并没有凭空捏

造，自己的行为没有对原告造成影响和经济损失。

　　永定法院经审理认为，小赖发到群里的民事调解书中有小华的出

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住址等个人信息，该信息属小华个人私密信息，

受法律保护。小赖未经小华同意，将小华个人信息发布到微信群里，其

行为泄露了小华的个人信息。小赖将民事调解书发到群里后，该村村民

议论纷纷，对小华的名誉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小赖应当在当地微信群

澄清事实、消除影响、并向小华赔礼道歉。对小华因维护自己的权益付

出的律师费5000元的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的规

定，结合小华提供的证据，法院对小华要求小赖赔偿精神损害、误工损

失等诉讼请求依法不予支持。

　　法官庭后表示，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个人尊严受法律保护，禁

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名誉权是否受到侵害，应当根

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实施、行为人行为违法、违法行为与损害后

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来认定。以书面或口头等形式

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本案中，小赖将民事调解书发到几百人的微信群里，其中有小华的

个人信息，并配有侮辱性字眼，侵犯了小华的名誉权和隐私权。法官提

醒，网络并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都不可逾越法律的底线，公民在网

络空间发表言论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如确有侵害了他人的声誉，构

成侵权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微信群里晒调解书
原告侵权反成被告

□ 本报记者 范天娇 本报实习生 汪涛

　　相亲期间的“见面礼”“陪同礼”“过节礼

金”算不算彩礼？白纸黑字写了“概不退换”

的抚养费是否能要回？已故父亲的财产，出

嫁了的女儿是否能继承？这都是家事审判中

常见的问题。

　　家事审判是一项情理法结合的综合性

工作，也是法院工作融入和推动社会治理的

重要领域，对于提升司法公信力、增强人民

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近日，《法

治日报》记者梳理了安徽法院办理的部分家

事案件，这些容易导致家庭纠纷的问题，从

中都能找到解答。

中介潜逃租客腾房 合同解除退款赔偿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通讯员 徐硕

　　通过中介公司租房，但是还没住多久却被中

介公司以未收到租金为由要求搬出，原来是该公

司中介人员私收租金后携款潜逃所致。近日，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确认

双方合同已经解除，中介公司须返还租金等费用

并支付违约金。

　　2019年10月，小李通过某中介公司租房，业务

员小姜负责为小李提供服务。小李与中介公司签

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承租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

一处房屋，月租金为5000元。根据合同约定，小李应

将租金直接汇入中介公司的租金账户或到中介机

构的营业部付款，如果因小李的原因不能将租金

直接存入租金账户时，小李可委托中介公司代交

租金，由中介公司将租金存入租金账户。

　　合同签订当日，小李通过微信向小姜支付了

合同约定的3个月的房租、押金和中介费，小姜向

小李出具了盖有中介公司印章的收据，并且把房

子的钥匙也给了小李，小李顺利入住。

　　然而没多久，中介公司以小李未支付房租为

由，要求小李从房屋搬出。因协商未果，小李于2019

年11月9日搬离房屋，但中介公司始终拒绝退还租

金。为此，小李提起诉讼，要求解除前述《房屋租赁

合同》，中介公司返还房租、押金和中介费。

　　庭审中，中介公司认可与小李存在房屋租

赁合同，但主张业务员小姜仅在公司工作了1个

月左右，收了客户钱后没有交给公司，现已携款

潜逃。中介公司称，小李租房的价格明显偏低，

小李也没有按照约定的方式付款，所以不同意

退款。

　　对此，一审法院认为，小姜系中介公司员工，

小李将房租交给小姜未违反合同约定，中介公司

未依约交付房屋，小李有权解除合同。最终，一审

法院确认合同解除，判令中介公司返还租金等费

用并支付违约金。中介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

一中院提起上诉。

　　北京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中介公司与小李

签订合同，合同中对租金数额、支付方式等约定明

确，且中介公司是专业的房屋行纪机构，中介公司

主张小李应察觉交易存在异常的主张不能成立。

签订合同时，小姜是中介公司的员工，合同上盖有

中介公司的公章，小李为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

务而向小姜支付款项具有事实基础，亦具合理因

素，小姜是否将款项交给中介公司与小李无关。小

李已依约支付款项，中介公司收回房屋后未再向

小李提供出租房屋构成违约，一审判决《房屋租赁

合同》解除以及判令中介公司返还已付费用并支

付违约金并无不当。据此，北京一中院作出终审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庭后表示，通过中介公司租房是常见的

租房方式，租客可以通过中介公司与房东形成租

赁合同，也可以直接从中介公司处租赁中介公司

从房东处租来的房屋。在租客与中介公司直接签

订租赁合同的情况下，中介公司向租客收取租金、

押金、中介费等费用，并向租客提供能够正常使用

的房屋。

　　虽然合同的一方签订主体是中介公司，但签

订合同的具体协商、沟通以及合同签订后如何付

款、交房等具体过程，则是由租客与中介公司的业

务人员完成。对于租客而言，中介公司的业务员与

中介公司是同一个主体，因此，中介公司应对业务

员的行为负责。此时，租客即使没有按照合同的约

定将款项付至指定账户，也不能当然免除中介公

司的相应责任，而应根据租客的行为与中介公司

业务员的行为之间的关联，判断双方的责任。

　　法官提醒，中介公司招录业务员时，除核查应聘

人员的教育背景、业务能力、工作经历等信息外，还

应注重对业务员个人履历、信用能力的考察，并且考

虑在业务员出现欺诈客户、携款潜逃等道德风险甚

至违法犯罪时如何保护客户和自身的权益。同时，中

介公司应加强对公司经营活动和员工的管理，明确

要求合同签订地点、付款地点和方式等交易行为，规

范公司公章、合同专用章等印章的使用，避免公司员

工利用管理漏洞损害客户和公司利益。本案中，如果

中介公司在合同中清楚明白地表示款项不得向公司

员工个人支付或者变更付款方式需要另行签字盖

章，并加强对公司员工的管理，就能尽量避免被员工

钻空子携款潜逃，也能减少租客的损失。

　　租客在签订合同前要确认中介公司是否取得

房东允许出租房屋的授权，关注租赁合同的内容，

特别应重视房屋地点、房屋状态、屋内设施、款项

支付方式、违约责任等重要条款，在履行合同时，

严格落实并遵守合同的约定，不要因为怕麻烦而

忽略对合同中约定的房屋以及屋内设施的检查和

清点，避免在租住期间或退租时发生争议。

老胡点评

中介公司应明确付款方式加强风控管理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张晓珂

　　近日，浙江省丽水市遂昌法院适用民法典成功调解结案一起涉居

住权的拆迁款分配纠纷，顺利解决了一名八旬老人的住房难题。

　　老叶原有一幢自建的商住楼，将房产赠与了两个儿子，并办理了过

户登记手续，但自己仍然居住在此房屋中。2020年，因房屋被征迁，父子之

间就安置补偿方案起了争执。两兄弟同意原房屋全部以产权调换的安置

方式进行补偿，但老叶想分得部分拆迁补偿款以保障晚年生活。为此，老

叶起诉至法院请求确认其享有房屋拆迁补偿款的部分份额。

　　承办法官在全面了解案情后发现了争执背后的隐情：原来在老伴

去世后，老叶渐渐与雇佣的保姆产生了感情，两儿子想赡养老人，但是

担心老人得到补偿款后会被保姆挪用，引发日后的家产纠纷，因此不肯

将补偿款分于老人。

　　在了解矛盾焦点后，法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了充分释法说理，一方

面，根据权属关系，老叶实际上没有分配拆迁款的权利；另一方面，虽然

拆迁后置换的产权归两儿子所有，但建议老叶可选择其中一套居住，并

设立居住权，以保障任何人都不得收回该房屋。该建议解开了双方不信

任的症结，双方达成协议，满意而归。

　　法官庭后表示，民法典首次规定了居住权制度，居住权的设立对于

加快建立我国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人民

群众住有所居，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老人养

老和财产继承问题上，能够更加有效保障老年人的权益。本案中，一次

房屋征迁让一个家庭出现裂痕，但法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为老叶设

立了居住权，既从法律上保障了老叶“老有所居”，又促进了家庭的和

谐，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拆迁补偿父子相争
阐明权属老有所居

漫画/高岳


